附件1

采购需求

	一、项目要求

	名称
	数量
	需求内容

	法律顾问委托服务
	1年
	一、项目概况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5-2026年度法律顾问委托服务

二、项目内容 

1. 就甲方反映的日常业务所涉有关法律问题，提供法律意见或咨询服务。

2. 应甲方的要求，审查、修改日常业务工作所涉合同及其他有关法律文书，并在不超过3个工作日内反馈书面意见；涉及重大、疑难或特别复杂的法律问题的合同，在4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，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。
3. 应邀参与甲方有关会议、合同谈判。

4. 对甲方职工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和辅导，每年至少一次。

5. 应甲方的要求，协助审查甲方内部的规章制度。

6. 协助甲方处理业务工作中的纠纷、争议。

7. 应甲方的要求，对重大项目提前介入法律服务。

8. 应甲方的要求，代为办理重大事项公证、见证。

9. 应甲方要求，向第三方发出律师函。

10. 接受甲方的委托，调查合作单位的资信和经营状况（费用按件收取）。

11. 接受甲方委托，担任诉讼、调解、仲裁、行政复议或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代理人（费用按件收取）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主要工作地点在柳州市区，在柳州市区内有固定办公场所（办公场所≥500㎡），辖区内所需  现场服务时应能及时参与，辖区外的现场服务商议参与。

2.机构执业律师人数≥20人。

3.至少提供两名联系人，一人作为常用联系人，一人作为辅助联系人，在常用联系人请假、出差等期间继续由辅助联系人为甲方服务。

	商务要求

	1. 报价要求

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，不得超过4万元，超过4万元属于无效报价。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，包括：（1）人工、差旅、材料、设备等服务价格；（2）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；（3）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，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
2. 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

（1）服务期限：2025年5月-2026年5月。

（2）服务地点：柳州市。

3. 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

（1）交付时间：合同签订后交付。

（2）交付地点：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

4. 付款条件

（1）合同签订并收到乙方请款函和发票后的10个工作日内，向乙方支付50%的合同款；

（2）2025年11月甲方收到乙方请款函和发票后的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50%的合同款。

5. 其他要求

报价资料必须包含营业执照，公司资质、个人资质、报价清单、优秀业绩等。


